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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６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等 １０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 （ＨＪ ／ Ｔ ３０４—２００６）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鞋类 （ＨＪ ／ Ｔ ３０５—２００６）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 （ＨＪ ／ Ｔ ３０６—２００６）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生态纺织品 （ＨＪ ／ Ｔ ３０７—２００６）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电动洗衣机 （ＨＪ ／ Ｔ ３０８—２００６）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毛纺织品 （ＨＪ ／ Ｔ ３０９—２００６）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盘式蚊香 （ＨＪ ／ Ｔ ３１０—２００６）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燃气灶具 （ＨＪ ／ Ｔ ３１１—２００６）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陶瓷、微晶玻璃和玻璃餐具 （ＨＪ ／ Ｔ ３１２—２００６）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ＨＪ ／ Ｔ ３１３—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噪声房间空气调节器 （ＨＪＢＺ １８—２０００）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鞋类 （ＨＢＣ ２５—２００４）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低辐射彩色电视机 （ＨＪＢＺ ３３—１９９９）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生态纺织品 （ＨＪＢＺ ３０—２０００）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低噪声洗衣机 （ＨＪＢＺ １７—１９９７）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防虫蛀毛纺织品 （ＨＪＢＺ １１—１９９６）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无烟盘式蚊香 （ＨＢＣ １１—２００２）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排放燃气灶具 （ＨＪＢＺ １９—１９９７）
九、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微晶玻璃和玻璃餐具制品 （ＨＢＣ ２４—

２００４）
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ＨＢＣ １５—２００２）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盘式蚊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倡企业在盘式蚊香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产品的回收、包装的简化、空气污染物

的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以及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制定，通过对盘式蚊香的生命周期评价，对盘式蚊香的烟

尘排放、焦油排放、毒性指标和药效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无烟盘式蚊香》（ＨＢＣ １１—２００２）进行了全面修改。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ＨＢＣ １１—２００２。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ＢＣ １１—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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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盘式蚊香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盘式蚊香类环境标志产品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及其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家用卫生杀虫剂、植物性粉末、碳质粉末、黏合剂和着色剂等为原料混合制成的

各类盘式蚊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ＧＢ １５６７０—１９９５ 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

ＧＢ １３９１７ ４—１９９２ 农药登记卫生用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方法 蚊香的室内药效测定方法

ＧＢ １３９１７ ８—１９９２ 农药登记卫生用杀虫剂室内药效实验方法 模拟现场药效测定方法

ＧＢ １８４１６—２００１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盘式蚊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单盘蚊香

指一次点燃后，持续燃烧 （７ ５ ± ０ ５）ｈ 的螺旋状香条。
３２ 半数击倒时间 （ＫＴ５０值）

在规定的条件下，５０％的试虫被击倒 （仰倒）所需的时间。

３３ 烟尘排放量

将单圈盘式蚊香点燃后，用滤膜 （纸）收集排出的全部烟尘，直至点燃完毕，收集到的烟尘质

量，以 ｍｇ ／单圈表示。
３４ 焦油排放量

将单圈盘式蚊香点燃后，所排全部烟尘的乙醚提取物，即焦油成分，为焦油排放量，以 ｍｇ ／单圈
表示。

３５ 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
表示在试验中使一半实验动物 （昆虫）致死所需药剂质量浓度，一般以 ｍｇ ／ ｍ３ 表示。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ＧＢ １８４１６—２００１ 标准的要求。
４２ 产品必须取得国家级政府有关部门登记。

４３ 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产品的烟尘排放量不得大于 ３０ ｍｇ ／单圈。
５２ 产品的焦油排放量不得大于 ２０ ｍｇ ／单圈。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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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产品毒性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产 品 毒 性 指 标

项 目 指 标

急性吸入 ＬＣ５０（２ ｈ）／（ｍｇ ／ ｍ３） ＞ ５ ０００

５４ 产品的药效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产 品 药 效 指 标

项 目 指 标

实验室内药效（ＫＴ５０）／ ｍｉｎ ≤７

模拟现场药效（１ｈ击倒率）／ ％ ≥８５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技术内容中 ５ １ 的要求按附录 Ａ执行。
６２ 技术内容中 ５ ２ 的要求按附录 Ｂ执行。
６３ 技术内容中 ５ ３ 的要求按 ＧＢ １５６７０—１９９５ 的规定执行。
６４ 技术内容中 ５ ４ 的要求按 ＧＢ １３９１７ ４、ＧＢ １３９１７ ８ 的规定执行。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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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盘式蚊香烟尘排放量的测定方法

Ａ１ 试验条件

仪器、设备

粉尘采样器：由吸尘机、气体转子流量计及采样夹组成，流量为 ５ ～ ２５ Ｌ ／ ｍｉｎ；
超细玻璃纤维滤纸 （４９ 型）：对直径 ０ ３μｍ悬浮粒子的阻留率 ＞ ９９ ９９％；
不锈钢镊子；

分析天平：万分之一；

药物天平：百分之一；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Ａ２ 分析步骤

将超细玻璃纤维滤纸用分析天平精确称重，将滤纸固定到采样夹上 （只能用不锈钢镊子取放滤

纸），调节采样器的流量至 ２０ Ｌ ／ ｍｉｎ，将采样器放在距被测蚊香 １０ ｃｍ 处，使采样夹对准蚊香。点燃
蚊香采样 ０ ５ ～ ２ ｈ （视排烟量多少）。将滤纸取下，放入干燥器中，１ ｈ 后，用分析天平精确称重。

采样完毕，即熄灭蚊香，用药物天平称出蚊香点燃前后的质量，或量出长度。

用另一滤纸作的室内空白对照，作为室内空气中烟尘本底。

结果计算：

Ｍ ＝
（Ｗ２ － Ｗ１）－ （Ｃ２ － Ｃ１）

Ｎ１ － Ｎ２
× Ｎ１ × １ ０００

式中：Ｍ———每单卷盘式蚊香的烟尘排放量，ｍｇ ／单圈；
Ｗ１———采样前样品滤纸质量，ｇ；

Ｗ２———采样后样品滤纸质量，ｇ；

Ｃ１———采样前对照滤纸质量，ｇ；

Ｃ２———采样后对照滤纸质量，ｇ；

Ｎ１———单圈盘式蚊香质量，ｇ；

Ｎ２———点燃后单圈盘式蚊香残留质量，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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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盘式蚊香焦油排放量的测定方法

Ｂ１ 试验条件

仪器、设备

索氏提取器；

无水乙醚：分析纯；

分析天平：万分之一；

烤箱；

干燥器。

Ｂ２ 分析步骤

将称完烟尘质量的滤纸放入索氏提取器的抽提筒内，连接已干燥并精确称重的接收瓶，由冷凝管

上端加入无水乙醚 ４０ ｍｌ，置于水浴上加热回流，共抽提 ４ ｈ。
取下接受瓶，挥发乙醚 （可回收），至近干时，置于 １０５℃烤箱中干燥 １ ｈ，再移至干燥器中 １ ｈ，

用分析天平精确称重接收瓶。接收瓶前后质量差为焦油质量。

结果计算：

Ｄ ＝
Ｍ１ － Ｍ２
Ｎ１ － Ｎ２

× Ｎ１ × １ ０００

式中：Ｄ———每单卷盘式蚊香焦油排放量，ｍｇ ／单圈；
Ｍ１———抽提后接收瓶质量，ｇ；

Ｍ２———抽提前接收瓶质量，ｇ；

Ｎ１———单圈盘式蚊香质量，ｇ；

Ｎ２———点燃后单圈盘式蚊香残留质量，ｇ。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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